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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成唯識論》解讀（卷八。九） 

  ——十二有支（二） 

 

三能生支，謂愛、取、有，近生當來生、老死故。謂緣迷內異熟果愚，

發正能招後有諸業為緣，引發親生當來生、老死位五果種已；復依迷外

增上果愚，緣境界受，發起貪愛，緣愛復生欲等四取。愛、取合潤能引

業種及所引因，轉名為有，俱能近有後有果故。 

 

  能生支是愛、取、有三支，此三支能生起當來的生、老死。後二者緊隨三

支，故說三支近生後二者。（按：愛、取、有三支另一作用是能潤前文說的引

支，此作用相對較遠。）今取三支近生之功能故稱為能生支。 

 

  愛、取、有三支緣迷內異熟果愚，此「愚」者即無明。三支緣此無明故不

知異熟果之苦。（按：異熟果即有情自身一期生命，包括生、老死，故說迷

內。此三支中的有支是有情的主體。有情為無明所蔽，不知生、老死之苦，故

稱此無明為迷內異熟果愚。）有情依此無明，引發正能招後有諸業，此諸業即

是行支。以此行支為緣，引發親生當來生、老死位之五果種。這五果種即是

識、名色、六入、觸、受五支，此五支是親生後有，即是來世的生及老死之

種，故稱為果種。 

 

  此三支復依迷外增上果愚，緣境界受發起貪愛。（按：境界受是緣外境界

而起之受，以上說迷內異熟果愚則是緣異熟受。起此二受者當是哪種識？筆者

認為，起異熟受者當為末那識，此識恆隨異熟識轉，亦唯緣異熟識自體。而起

境界受者當是意識。此雖是受生前之中有位，然而，前文提及大乘中有亦生支

攝，彼中有末心必起潤生煩惱，故無想天亦有心也。1這迷外增上果愚應即是所

說的潤生煩惱，而「有心」的「心」即為意識，故中有位亦可有意識。此位前

五識不起，而獨頭意識依他者所變之境為增上緣而起相分，無明令意識迷於此

相，此即為迷外增上果愚。）意識復緣此貪愛而生取。此取包括欲取、見取、

戒取、我語取。2愛與取合潤能引支中的業種，以及所引支的因緣種，即識等五

支。這些業種與因緣種潤後轉名為有，以其能近有後有果，此後有果即是生及

老死。 

 

有處唯說業種名有，此能正感異熟果故。復有唯說五種名有，親生當來

識等種故。 

 

  論主以行支及識等五支潤後名有，然而，《瑜伽論》等諸論有說，唯業種

 
1 參考《述記》，大 43.477c。 
2 參考《述記》，大 43.524b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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名有。論主解釋，諸論之說是就後有果的勝增上緣而說，行支的業種能正感異

熟果，故唯說業種名有。（按：識等五支雖然是後有的因緣，但無力正感，必

需依賴業種強勝勢力才能起後有，故以業種為重，唯說業種為有，並稱此有為

勝分有。3）另有論說唯有識等五種名有。論主解釋，此等論說是就親生後有果

之親因緣而說，故不說業種。（按：雖然未有明言，但論主當認為以上二說皆

為偏說，各有側重。此外，《瑜伽論》亦有處說，全分有者，應包含業、識等

五種，乃至愛，由取所攝為有。4此說更為全面。） 

 

四所生支，謂生、老死，是愛、取、有近所生故。謂從中有至本有中未

衰變來，皆生支攝。諸衰變位總名為老。身壞命終乃名為死。老非定

有，附死立支。 

 

  所生支指生、老死二支。此二支雖然亦是前引支所引，但為愛、取、有三

支近所生，就其近者故稱為所生支。其中，生支包括中有初生，以至本有之中

未衰變位。（按：有情一期生命之存在為本有；此期生命終結，至投生另一期

生命之前，稱為中有；投生於另一期生命則為後有，此後有亦就是該另一期生

命之本有。）一期生命中衰變位總稱為老，身壞命終則名為死。（按：《瑜伽

論》等以本識離身為命終，名自相死。5所謂本識離身，依唯識義理，當理解為

本識停止現起根身、器世界，這時唯以種子為所緣，而此生命亦改名為中有。

至於他者仍可到見死者之根身，此則為他者所變現，屬他者所變的器世界一

分。）為何老、死非各別立支？論主解釋，由於一期生命之中非定有老之階

段，故不另立老支，而與死共立老死支。 

 

病何非支？不遍、定故。老雖不定，遍故立支，諸界、趣、生除中夭

者，將終皆有衰朽行故。 

 

  外人又問，既然老非定有，故附死立支，病亦非定有，為何不與老、死共

立？論主解釋，病法不遍，亦不定，故不立支。不遍者，表示三界、五趣、四

生並非全皆有病；不定者，指即使有病之界、趣、生，當中的有情並非全皆有

病。至於老，雖亦為不定，例如中夭者便無老，但老遍於諸界、趣、生，故立

支。諸界、趣、生除中夭者，將命終時皆有衰朽行。即使上界，彼諸行亦有朽

腐敗性，此即為老。6 

 

名色不遍，何故立支？定故立支。胎、卵、濕生者，六處未滿定有名色

 
3 參考《述記》，大 43.524b-c。 
4 參考《述記》，大 43.524c。 
5 參考《述記》，大 43.525a。 
6 參考《述記》，大 43.526a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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故。又名色支亦是遍有，有色化生初受生位，雖具五根而未有用，爾時

未名六處支故。初生無色雖定有意根，而不明了，未名意處故。由斯論

說十二有支一切一分上二界有。 

 

  外人又問，既說病不遍於諸界、趣、生，故不立支，名色亦不遍，為何立

支？論主回應，名色雖然不遍，然而定有，故立為支。而病則不定有，故不立

支。於應有名色之界、趣，胎、卵、濕生者皆定有名色。（按：病則不然，即使

於有病之界、趣，個別有情或可無病，故說不定。）這三類生者，六處未滿定

有名色。（按：六處即六入或六根，「六處未滿」指雖已有根，但作用不明利，

此時未稱為六處，但為名色。7六根作用明利之時，指能起觸、受等時，這時才

得稱為六處支。胎、卵、濕生者皆有六處未滿之時，此時即為名色位，故定有

名色。至於化生者，他們於初生時即諸根圓滿，即是六處已滿，無名色之位，

故說名色不遍。）論主又補充，據理而言，名色支亦是遍有，理由是，於有色

界化生者，初受生時雖具五根，而未有用，此時未名六處，但稱名色。至於無

色界化生者，雖然初生此界定有意根，但此時意根仍不明了，未稱為意處，但

稱名。（按：意根屬名，餘五根屬色，無色界沒有五色根，唯有意根，故但稱

名，此等同於生下界的名色支。）由於三界化生者皆定有名色，故名色亦遍有

於三界、五趣、四生。由此，《瑜伽論》說，十二有支皆有一分在上二界有。8 

 

愛非遍有，寧別立支？生惡趣者不愛彼故。定故別立。不求無有，生善

趣者定有愛故。不還潤生愛雖不起，然如彼取，定有種故。又愛亦遍，

生惡趣者於現我、境亦有愛故。依無希求惡趣身愛，經說非有，非彼全

無。 

 

  外人又問，愛非遍有，為何立支？由於生惡趣者不愛該趣，故說愛非遍

有。論主回應，由於愛定有，故別立支。一切生善趣之有情，若不求無後有，

則定有愛。至於不還果者（按：不還果者不再還生欲界，但潤生上地），他們雖

不起愛，但必有愛種，正如他們必有取種，才能潤生上地。論主又指出，據理

而言，愛亦遍有。生惡趣者雖然不愛將生之處，但對於當前的我及境亦起愛。

（按：即使當生惡趣者，如前文所說，亦具迷內異熟果愚及迷外增上果愚，故

亦起愛。）何故經說生惡趣者不起愛？論主解釋，《緣起經》以此等有情不希求

當惡趣身，故說不起愛，但據實而言，該等惡趣亦非全無愛現行。9 

 
7 參考《述記》，大 43.526a。 
8 參考《述記》，大 43.526b。 
9 參考《述記》，大 43.526c。 


